土地调解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（      镇      村人）
乙方：      （      镇      村人）
鉴于甲乙双方分别拥有的坐落于      （甲方）与      （乙方）的楼房之间存在一条共用巷道（南北长约15米，东西宽约146公分），双方曾就该巷道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问题发生争议，现经村与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，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：​​
第一条土地所有权界定​
本协议所涉巷道土地总宽度为    公分，其中：
甲方享有    公分的土地所有权；
乙方享有    公分的土地所有权。
第二条共同通行权
​​双方均享有永久、无偿通行该巷道的权利，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、限制对方正常通行。​​
第三条设施安装与维护​​
任一方如需在巷道内安装排水、排污等设施，应提前通知对方，另一方应予以配合，不得无理阻挠。安装方应负责施工期间的安全责任，并在完工后恢复巷道原状。​​
第四条协议效力与变更​​
本协议一经签署生效，任何涂改、篡改均导致协议无效。如需变更或补充，须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订书面文件。​​
第五条违约责任​​
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。​​
第六条协议份数与生效​​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村与村调解委员会各备案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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